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08]524 号文批准，于 2008 年 6 月 2 日起向全社会公开募集，截至 2008 年 7 月 18 日，基

金募集工作已经顺利结束。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本次募集的有效认购户数为 8290 户，净

销售金额为人民币 325,072,352.57 元；认购款项在基金验资确认日前产生的利息共计人民币

136,573.75 元，其中 136,484.97 元折算为基金份额归基金持有人所有，其余 88.78 元的尾

差作为其他基金资产归基金所有。按照每份基金份额面值 1.00 元计算，本次募集期的有效

认购份额为 325,072,352.57 份，利息结转的基金份额为 136,484.97 份，两项合计共

325,208,837.54 份基金份额。其中，本基金基金管理人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于 2008

年 6 月 5 日和 2008 年 7 月 18 日运用固有资金通过代销渠道认购本基金 20,038,600 份（含

募集期利息结转的份额）和 9,999,900 份（含募集期利息结转的份额），认购费每笔 1000 元；

本基金基金管理人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从业人员持有本基金共 824,971.74 份（含募

集期利息结转的份额），占本基金总份额的 0.25 %。 

上述募集资金及利息已于 2008年 7月 24日全额划入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基金托管专户。 

本基金合同生效前发生的与本基金有关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不从基

金资产中列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及《中欧新

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本基金募集结果符合基金合同生效条件，本基金管理人于 2008 年

7 月 25 日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已获书面确认，基金合同自该日起正式生

效。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3个月内开始办理。在确定开始办理申购、

赎回业务的具体时间后，由本基金管理人于申购、赎回开放日前至少 3 个工作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8 年 7 月 26 日 




